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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審理110年度台上字第3052號 

鄭再由殺人案件新聞稿 

壹、本院判決摘要 

被告鄭再由因殺人案件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重

訴字第537號判決。檢察官及被告均提起第三審上訴。 

本院於民國110年6月23日，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52號判決駁回

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，全案確定。 

貳、第二審判決情形 

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（諭知無罪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

及為相關沒收之宣告）；改判論處鄭再由犯殺人罪，處有期徒刑

17年，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

及為相關沒收之宣告。 

參、第二審認定事實（案情）摘要 

    被告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，案發前妄想吳金江等人設計整人遊

戲要整他，並聯合其女兒要謀害他，以詐領保險金，乃於108年

7月3日上午先購買紅柄嫁接刀、水果刀各1支、護肘1副，將紅

柄嫁接刀藏於褲子口袋內，將水果刀以護肘綁於腳踝以防身，

欲北上找媒體召開記者會，公開整人計畫。於同日19時30分許，

自高雄新左營站，搭乘臺灣鐵路局北上152車次自強號列車。該

列車行駛至新營與後壁間時，列車長傅至宏要求被告補票遭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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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要其在嘉義火車站下車。列車行駛至嘉義站時，被告因受妄

想影響，妄想傅至宏並非查票，與全車廂乘客都是針對他，要

其下車，其害怕下車將遭人謀害，乃在車廂間移動、咆哮，謾

罵，嗣鐵路警察局嘉義派出所經通報派警員李承翰上車處理。

被告因所罹患之精神病症急性發作，見李承翰身穿警察制服，

妄想李承翰亦屬同夥，情緒更為激動，表示要跟人輸贏，因妄

想持續存在，現實感不佳，認下車將遭人謀害，雖知悉李承翰

為執行職務之警員，因現實感不佳，有困難區分現實與妄想並

據此行動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

低，竟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，及殺人之間接故意，在嘉義站第2

月臺152車次自強號第4車廂內，取出紅柄嫁接刀，朝李承翰左

腹部刺擊，造成其左上腹單一穿刺傷。李承翰因傷不支倒地，

經送醫急救不治死亡。 

肆、本院判決理由要旨 

一、第二審之判決依憑其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（下稱

成大醫院）之鑑定結果、鑑定醫師陳柏熹，及相關證人之證言、

列車上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及卷內其他證據，認定被告有殺人

犯行，惟其因罹患之精神病症急性發作，雖知悉李承翰為執行

職務之警員，因現實感不佳，困難區分現實與妄想並據此行動，

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，有刑法

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；被告非屬反社會型人格

障礙症，其行為時，無證據足證其具有反社會人格；被告行為

時因無病識感，無法知覺其所呈現之各種妄想，以及無法理解

思覺失調症對其社會職業功能之影響，非因故意或過失停止回

診、規則服藥，以達其殺害被害人目的，與刑法第19條第3項原

因自由行為無涉；成大醫院之鑑定結論較為可採。均詳述其調

查、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及減輕刑責事實之心證理

由，並就鄭再由所為其行為時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辯解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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敘明不足採信之理由。從形式上觀察，第二審判決並無違背法

令之情形。 

二、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行為表徵屬「反社會型人格者」，非屬精神

疾病，不符刑法第19條所稱之「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人 」或

「辨識行為違法能力顯著降低之人」，無該條第2項減輕其刑規

定之適用。縱有該條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，第二審判決亦未

審究被告是否有同條第3項之原因自由行為之情形。被告上訴主

張其於行為時，因受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急性發作之影響，致不

能辨識其行為違法，指摘原判決認定其行為時僅係辨識行為違

法能力及控制能力顯著減低，有理由矛盾、理由不備之違法等

語。 

三、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，係就刑事責任能力事實爭執，或就屬

原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，及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事

項，依憑己見指為違法，均與法律規定得為上訴第三審之違法

情形不同，其等之上訴皆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均應駁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0  年  6   月  23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 官  李 英 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黃 瑞 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楊 智 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吳 冠 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洪 兆 隆 


